
盈江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

报告

为进一步完善《盈江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以下简称《价格调整方案》），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21号）相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23年4月18日14:30在盈江县行政中心五楼522会议室组织召开盈江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公开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本次听证会会前公告、听证会听证参加人产生、听证方案公示、会议议程设置等均严格遵守听证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听证会结束后，听证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建议经集体讨论后将予以公示公布。

一、听证会基本情况

听证会共邀请25名听证参加人，其中包括12名消费者代表，2名经营者代表，1名人大代表和1名政协委员，2名专家学者以及7名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充分体现了政治性、广泛性、代表性、平等性的特点。听证参加人实到参会人数24人（含因病请假委托他人参会1人），实到人数占应到人数的96％；听证人4人，全部到会。听证参加人和听证人出席情况，符合听证会召开条件。2名听证旁听人和1家新闻媒体列席本次听证会。
会议由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主持。会上，县发展和改革局通报了盈江县城市供排水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和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24名听证参加人围绕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依次表态发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意见及建议采纳情况
（一）调价的必要性

自2013年至今，盈江供排水价格十年未作调整，调价周期过长，而且近年来盈江县供水企业对供水设施新建和改造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因原水费、供水设施运行成本增加等原因导致企业总体供水成本增加，供水企业入不敷出，经营困难，为了保障群众安全用水和供水企业的正常运行，调整供排水价格十分必要。水价调整将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改善供水企业经营状况，保障企业良性发展和城市供水安全，让企业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同时调价后还能提高市民节约用水的思想意识，对城市居民、非居民生产生活和经济负担影响不大。

（二）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24名听证参加人均认为调价十分必要，同意调整供排水价格，其中16人对方案无意见建议，其余8人提出20条意见建议。根据政策依据及相关法律条款，经认真梳理和讨论研究，采纳意见建议8条，其余12条多数因超越价格管理工作范畴，不予采纳。具体采纳及理由情况如下：

王军（平原镇盈垦社区消费者代表）

1.能保证正常供水；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我们会将此意见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要求公司加强管理，力求降低管网漏损率和水量损耗、提高服务质量。

2.水费方面：市民多数能接受。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一是与周边地区价格水平比较情况。调整后盈江县的第一阶梯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2.85元/m³）与周边相邻县市相比，比州府所在地芒市、腾冲市（2.90元/m³）略低，比保山市施甸县（3.00元/m³）和龙陵县（3.20元/m³）稍低；调整后的非居民生活用水终端第一档价格（3.69元/m³）与周边相邻县市相比，低于芒市3.95元/m³，低于龙陵县（4.90元/m³）及施甸县（4.40元/m³），略高腾冲市（3.50元/m³）；调整后的特种用水终端第一档价格（6.00元/m³）与周边相邻县市相比，略高于腾冲市（5.50元/m³），低于芒市8.00元/m³、龙陵县（6.40元/m³）、施甸县（6.20元/m³）。二是调价对居民生活支出的影响。第一阶梯从现行水价2.35元/m³调整为2.85元/m³，调增0.50元/m³，增幅为21.28%，每人每月平均用水量5.25m³预增水费2.63元，全年预增水费31.56元。以统计部门公布的盈江县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1394元计算，预增水费占可支配收入的0.10%。根据专家论证会和风险评估会评判，盈江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对居民生活用水户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小。三是调价对非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第一档从现行水价2.45元/m³调整为3.69元/m³，调增1.24元/m³，增幅为50.61%。以2019—2021年均用水量为例，2019—2021年均用水量分别为257.94万m³、247.89万m³、283.54万m³，调价后年预增水费分别为319.85万元、307.38万元、351.59万元，调整水价对非居民用户的影响较大。四是调价对特种用水的影响。目前，特种用水主要涉及洗车行业用水，从前三年的实际用水量看，特种用水的占比较小，而且特种用水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后，第一档的价格与现行标准6.00元/m³保持不变，因此，调整特种用水价格对特种用水用户的影响较小。

通过综合分析比较州政府所在地和与德宏相邻县市城市的价格水平来看，拟调整的盈江县城市供排水非居民用水价格处于中等价格水平，调整水价不会制约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比较周边县市后也有利于促进盈江的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3.保修方面：供水单位接到报修业务，要派人员及时来查看、来协调、来维修，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水。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我们会将此意见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要求公司加强管理，力求降低管网漏损率和水量损耗、提高服务质量。

谢晖（平原镇允燕社区消费者代表）

4.对居民收费标准无异议，对于一些特殊用水单位，如出租房、酒店等，希望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按照“保本微利”原则确定，实行阶梯价格制度。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非居民生活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仅为自来水加价（不包含水资源费及污水处理费）。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出租房、酒店等特殊用水单位属于非居民用水，已明确收费标准，根据《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建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78号），非居民生活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仅为自来水加价部分（不包含水资源费及污水处理费）。第一档水量执行基本水价3.69元/m³；第二档水量在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0.5倍，执行4.97元/m³；第三档水量在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1倍，执行6.25元/m³。考虑到非居民用水价格自2012年以来10多年一直执行2.45元/m³价格标准，改革后提高到3.69元/m³（上涨50.61%），涨幅过大，将对非居民产生较大影响的实际情况，为确保新一轮非居民用水价格的平顺调整到位，调整的水价按三年分步实施到位，即：2023年执行标准为2.95元/m³，每立方米调增0.50元，调增幅度20.41%；2024年执行标准为3.45元/m³，每立方米调增0.50元，调增幅度16.95%；2025年执行标准为3.69元/m³，每立方米调增0.24元，调增幅度7%。
董保林（盈江县人大代表）

5.加大城区污水处理力度，增加企业污水处理水量；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我们会将此意见建议反馈给盈江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要求做好污水处理相关工作。

6.下一步要严格区分是否接入污水管网向用户收取污水处理费。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我们会将此意见反馈盈江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理划分污水处理费收取用户范围。

付正刚（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7.水价的调整应该多考虑广大百姓的利益。由于三年的疫情，城镇低收入群体仍然处在困难阶段，希望降低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水价，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价格调整方案》中确定低收入群体的收费标准，每户每月用水量在21m³（含）以下的，按盈江城市供排水成本价格2.61元/m³执行（其中：水资源费0.20元/m³、自来水价格1.51元/m³、污水处理费0.9元/m³），超过21m³标准的，超出部分执行正常价格标准。考虑到低收入群体自2012年以来10多年一直执行1.2元/m³价格标准，改革后提高到2.61元/m³，上涨约2.2倍，涨幅过大将对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大影响的实际情况，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改革而降低，调整的水价按三年分步实施到位，年均增长29.56%。即：2023年执行标准为1.55元/m³，2024年执行标准为2.01元/m³，2025年执行标准为2.61元/m³。

8.希望供水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枯水季节因水压不足导致影响居民正常用水的问题。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我们会将此意见建议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要求制定方案解决因水压不足影响居民正常用水问题。

9.希望公司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开源节流，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从根本上降低供水成本，确保为我县居民提供安全放心的自来水，不断促进我县供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应由供排水经营企业自行规划，结合企业实际和社会需求，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
10.希望供水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定收取水费，同时，做好价格公示和供水价格调整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我们会将意见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要求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收费，对收费事项进行明码标价。

寸得增（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对本次供水价格调整我表示支持，盈江县城区供水价格10年没有调整，这样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城市供水安全，调整后的价格与周边县市相比也处于中等水平，总体来说对居民生活用水的消费支出影响小、对非居民用户影响较大。希望城市供水企业、污水处理企业通过此次调价为契机，进一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供水企业进一步增强供水稳定性、加强自来水厂安全运行管理，有效降低管网漏损率，确实抓好县城区供水管网完善和老旧设施设备更新维护，并做好施工管理，积极推进智慧税务项目建设。污水处理企业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的运行管理，落实好安全生产工作，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污泥处置，及时排除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证减排设施稳定运行，发挥最大减排效益，确保出水水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我们会将意见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盈江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做好供排水管网更新维护和污水处理，进一步提高供排水使用效果和服务质量。

汪劲攀（盈江县工业和商务局）

12.根据县发改局提供的资料来看，此次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供排水价格0.50元/m³及以上不等。提高价格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运转成本增加，二是需提高职工工资。综上所述，以上原因不能作为提高供排水价格的理由，若调价的理由不成立，则无意见。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第二章水价制定和调整第七条：“制定城市供水价格是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并非随意制定价格。

根据德宏中元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并出具的2019-2021年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及盈江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城市供排水处理成本监审报告结论，现行水价难以弥补成本支出，供水矛盾日趋突出，如不及时合理化解这一问题，长此以往，将严重制约供排水供水的正常经营和发展，降低供水企业的服务质量，所以合理调整水价，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和理顺调价机制，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利益，更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用水质量和安全。在兼顾居民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合理调整供排水价格十分必要。

杨永军（盈江县司法局）

13.希望供水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开源节流，提高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从根本上降低供水成本，促进我县供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应由供排水经营企业自行规划，结合企业实际和社会需求，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
14.供水企业要改善服务，加强内部成本管理，确保为我县居民提供安全放心的自来水，希望收费执行单位在收费时要严格遵守方案，认真做好价格公示和供水价格调整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我们会将意见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要求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收费，对收费事项进行明码标价。

15.污水处理费应该有针对性，对未进入污水管网的用水户，没有产生污水处理成本。建议对这部分居民扣除污水处理费用；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4〕151号）文件第七条“凡设区的市、县（市）和建制镇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的，均应当征收污水处理费”。且征收污水处理费属于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盈江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业务范畴，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我们会将此意见反馈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盈江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

16.为适应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同意适当调整供排水价格，但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调整幅度不能过大，应考虑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及承受能力。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价格调整方案》中确定低收入群体的收费标准，每户每月用水量在21m³（含）以下的，按盈江城市供排水成本价格2.61元/m³执行（其中：水资源费0.20元/m³、自来水价格1.51元/m³、污水处理费0.9元/m³），超过21m³标准的，超出部分执行正常价格标准。考虑到低收入群体自2012年以来10多年一直执行1.2元/m³价格标准，改革后提高到2.61元/m³，上涨约2.2倍，涨幅过大将对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大影响的实际情况，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改革而降低，调整的水价按三年分步实施到位，年均增长29.56%。即：2023年执行标准为1.55元/m³，2024年执行标准为2.01元/m³，2025年执行标准为2.61元/m³。

17.供排水价格应分类别收取，居民用水价格应低些，非居民用水价格适当提高，特种用水价格应当较高。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价格调整方案》中居民生活用水价格2.85元/m³、非居民用水3.69元/m³、特种用水6元/m³，采取居民生活用水执行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价格执行分档水价制度，分类别逐级提高水费收取价格。

18.对未进入污水管网且未产生污水处理成本的用户，建议不收取污水处理费用。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4〕151号）文件第七条“凡设区的市、县（市）和建制镇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的，均应当征收污水处理费”。征收污水处理费属于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盈江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业务范畴，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决定，我们会将此意见反馈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盈江县水务产业有限公司。

19.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修订印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完善城镇供水价格机制，进一步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健康发展，节约和保护水资源。

采纳情况：采纳，理由：严格按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要求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保障供水、用水双方合法权益，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健康发展。

段胜建（盈江县民宗局）

20.对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无意见，建议自来水企业完善相关表与户的对应整改。

采纳情况：不予采纳，理由：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采取“一户一表”供水方式推动阶梯水价顺利实施的通知》（云建城函〔2015〕57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70号）相关规定，在城市公共供水范围内，凡新建、改建住宅工程项目要增加城市公共用水量的，必须按“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要求，配套建设供水设施；各设计单位在住宅施工图设计时，要按“一户一表、水表出户、计量到户”的要求，进行供水设施设计，并将“抄表到户”纳入施工图审查内容；住宅室内给水工程施工，应接受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保证“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实施。用水户涉及商住一体的，也需严格执行“一户一表”的供水方式。该建议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定价职能职责范畴，我们会将此意见反馈给盈江县思源水业有限公司。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5月8日


